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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本原則依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二、目的：

增進現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教學研究有關之知識技能，吸收國外新知、提升教學品質。

三、補助對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經本部「教師出國專題研究審核小組」遴選錄取者。

四、補助基準或原則：

參加本部遴選經錄取人員其出國研究期間之國外生活費、往返機票費、學雜費、健康保險費、觀摩實習與交通費及綜合補助費等，比照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予以補助。錄取人員出國研究支領之公費，以本部預算編列額度為限。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

（1） 本部公布選送教師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後，函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實施計畫所定對象及選送條件轉知所屬學校教師並進行初選，於規定期限內推薦人員參加遴選，所推薦人員應檢附研究計畫及語言能力證明。

（2） 推薦參加遴選人員檢送之研究計畫依項目送請學者專家三人審查，審查結果分為通過與不通過，並評定等級。

（3） 對審查通過人選舉行面試，並召開審核小組會議決定錄取人員，選送作業約於六月下旬完成，並以公文通知錄取人員及其服務學校。 

六、經費請撥與核銷：

（1） 錄取人員出國研究期間所需公費由所屬學校出具領據及出國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概算表等相關表件，於十一月三十日前向本部中部辦公室請款，撥款後再由學校撥付當事人。

（2） 出國人員返國後二星期內，檢附出國期間有關公費支付單據，學校於一個月內辦理核銷，如有餘款應繳回。

七、補助成效考核：

（1） 考核方式：

選送出國人員返國後二個月內，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及原報出國計畫執行書內容提出研究報告，報告內容應包括：

1.研究經過、具體成果或心得。

2.觀摩實習參訪過程心得。

3.對教學改進之建議事項，且不得僅以所蒐集之外文資料充作出國報告，參加學術研討會者，並應就該研討會提出研討報告。

如具正當事由，得報請核准延長，期間不得超過返國後六個月。

（2） 未於上述期限內依有關規定提出報告者，由服務學校予以查催及議處，並追繳其出國期間所領一切費用及薪津相等之金額。

八、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1） 選送出國人員應填具承諾書及著作權約定書，約定出國專題研究報          告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於本部。

（2） 錄取人員應於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出國研究，逾期未成行者，              視為放棄，並予註銷資格。

（3） 出國研究期間非有重大事由，並報經本部中部辦公室核准外，不得返國或於其他國家停留。經核准同意者，一律扣除該期間其國外生活費，並依請假規則有關規定向服務學校請假。凡未經報准逕自返國或前往其他國家者，應依有關規定議處，並按日扣除其國外生活費。返國或前往其他國家期間，其研究期間均應繼續計算。

